附件2

关于《江苏省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_Hlk207042250]6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议指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今年确定为“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制度建设年”，将“加强专利预审资源配置、提高预审质量、更好更高效服务创新”作为重点工作，并提出将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精准服务备案主体名单，对列入名单的创新主体，保护中心将提供有针对性的专利预审、维权援助、纠纷调解、专利导航等服务；匹配优质专利代理机构提供高水平服务；对重点主体加强主动对接，提供精准服务，加强专利预审资源跨区域统筹协调等系列工作安排。
[bookmark: _GoBack]截至目前，江苏省拥有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9个，涉及产业技术领域17个，是全国保护中心拥有数量较多、产业技术领域覆盖较广的省份之一。为了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更好发挥经济大省的辐射带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迫切需要加强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制度建设，推动加快形成全省统一的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格局，引导高质量专利代理精准服务保障高水平创新，着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起草过程
在前期深入开展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局围绕“备案主体申请、代理机构登记、跨区域专利预审、专利预审规范化”等四个方面，反复研究，制定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多次征求相关处室、部门意见，8月22日，召开全省设区市知识产权局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座谈会，专题征求意见建议，累计收到修改意见14条，对反馈的修改建议予以采纳。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Hlk207407391][bookmark: _Hlk207035268]《管理办法》围绕全省专利预审服务管理“一联通、四统一”即：业务数据联通、准入条件统一、提交材料统一、审查标准统一、处置规则统一的目标，共计三十条。第一部分为总则，主要涉及制定目的和概念介绍，明确了办法适用范围，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的具体内涵，强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遵循公平公益、主体自愿原则。第二部分为申请备案，主要涉及创新主体备案，明确了备案主体申请条件，以及备案所需材料和审核流程。第三部分为预审登记，主要涉及代理机构预审登记。明确了专利代理机构登记所需材料，并明确无特殊情由，保护中心不再接收专利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之外的代理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案件。同时，省知识产权局和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应积极引导推动代理机构申请纳入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第四部分为跨区域预审服务，主要涉及跨区域专利预审，办法提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精准服务备案主体名单第一、二类企事业单位，提供保护中心省内跨区域专利预审服务，明确实施跨区域专利预审服务的流程。第五部分为预审规范化管理，主要涉及专利预审规范化，提出加强专利预审质量管理的工作要求，明确对违反服务规范事项和承诺事项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给予提醒、暂停预审服务、取消备案资格、移出名单等处置方式。第六部分为附则，提出办法拟于2025年10月1日起实施，并明确办法实施前，省内各保护中心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四、需要特别说明事项
（一）关于不再接受“专利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之外代理机构提交的预审案件。当前，全国85%的非正常专利申请由专利代理机构代理，浪费国家专利审查资源，挤占正常专利的申请审查机会和效率，严重影响我国高水平创新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为了助力高水平创新成果转化为优质专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遴选一批社会信用好、业务水平高、履行行业自律责任到位的专利代理机构，形成了“专利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从已经提交申请的代理机构中，剔除了代理非正常专利申请数量多、专利代理质量低、知识产权信用不好的代理机构。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优质专利代理机构提供高水平服务”的要求，办法明确保护中心不再接收专利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之外的代理机构提交的专利申请预审案件。省知识产权局和全省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将积极引导推动优质代理机构申请纳入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单，进一步扩大名单覆盖范围。
（二）关于探索实施跨区域专利预审。近年来，江苏积极打造“1+13+N”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截至目前，全省拥有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9家，涉及产业技术领域17个，基本覆盖“1650”产业体系，为江苏打造产业科技创新策源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加强专利预审资源配置、提高预审质量、更好更高效服务创新”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支撑产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加强专利预审资源跨区域统筹协调，办法提出省内保护中心，对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战略科技力量、省级战略科技力量等列入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精准服务备案主体，提交的不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本中心预审服务产业领域的预审案件，可交由江苏省保护中心进行调度，由江苏省保护中心提出分配建议，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后，由省内其他保护中心提供跨区域专利预审服务，以更好满足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自主可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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